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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投资（修订版） 

 

引言 

１．本准则规范投资的会计核算和相关信息的披露。 

投资会计核算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投资的计价，以及投资损益的确认。投资的计价包

括投资成本的确定和投资账面价值的调整。 

２．本准则不涉及： 

（１）外币投资的折算； 

（２）证券经营业务； 

（３）合并会计报表； 

（４）企业合并。 

定义 

３．本准则使用的下列术语，其定义为： 

（１）投资，指企业为通过分配来增加财富，或为谋求其他利益，而将资产让渡给

其他单位所获得的另一项资产。 

（２）短期投资，指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一年的投资。 

（３）长期投资，指短期投资以外的投资。 

（４）成本法，指投资按投资成本计价的方法。 

（５）权益法，指投资最初以投资成本计价，以后根据投资企业享有被投资单位所

有者权益份额的变动对投资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的方法。 

（６）债券投资溢价或折价，指债券初始投资成本扣除相关费用及应收利息后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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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与债券面值之间的差额。 

投资的分类 

４．投资分为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 

长期投资分为长期债权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又可分为债券投资和其

他债权投资。 

５．长期股权投资依据对被投资单位产生的影响，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１）控制，是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

活动中获取利益。 

（２）共同控制，是指按合同约定对某项经济活动所共有的控制。 

（３）重大影响，是指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决

定这些政策。 

（４）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６．投资在取得时应以初始投资成本计价。 

７．初始投资成本是指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税金、手续费等相关

费用。但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

领取的债券利息，应作为应收项目单独核算。 

债券初始投资成本扣除相关费用及应收利息，与债券面值之间的差额，应作为债券

投资溢价或折价。 

以放弃非货币性资产而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应按《企业会计准则

－－非货币性交易》的规定确定。 

以债务重组而取得的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应按《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的

规定确定。 

８．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时，投资企业的初始投资成本与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所有者权益份额之间的差额，作为股权投资差额，按一定期限平均摊销，计入损益。 

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期限，合同规定了投资期限的，按投资期限摊销；合同没有规

定投资期限的，初始投资成本超过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之间的差额，按不

超过１０年的期限摊销；初始投资成本低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之间的差

额，按不低于１０年的期限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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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账面价值的调整 

短期投资 

９．短期投资的现金股利或利息，应于实际收到时，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但收到

的、已记入应收项目的现金股利或利息除外。 

１０．持有的短期投资，在期末或者至少在年度终了时应以成本与市价孰低计价，

并将市价低于成本的金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失。 

已确认跌价损失的短期投资的价值又得以恢复，应在原已确认的投资损失的金额内

转回。 

长期债权投资 

１１．债券投资溢价或折价，在债券购入后至到期前的期间内于确认相关债券利息

收入时摊销。摊销方法可以采用直线法，也可以采用实际利率法。 

债券投资应按期计算应收利息。计算的债券投资利息收入，经调整债券投资溢价或

折价摊销额后的金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１２．债券初始投资成本中包含的相关费用，如金额较大的，可以于债券购入后至

到期前的期间内在确认相关债券利息收入时摊销，计入损益；如金额较小的，也可以于

购入债券时一次摊销，计入损益。 

１３．其他债权投资按期计算的应收利息，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１４．对一次还本付息的债权投资，应计未收利息应于确认时增加投资的账面价值；

对分期付息的债权投资，应计未收利息应于确认时作为应收项目单独核 

算，不增加投资的账面价值。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５．长期股权投资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成本法或权益法核算。 

１６．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

应采用成本法核算。 

１７．采用成本法时，除追加或收回投资外，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一般应保持

不变。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投资企业确认投

资收益，仅限于所获得的被投资单位在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所获得

的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超过上述数额的部分，作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

回，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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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应

采用权益法核算。 

１９．采用权益法时，投资企业应在取得股权投资后，按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

单位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或发生的净亏损的份额（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不属于投资企业的

净利润除外），调整投资的账面价值，并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投资企业按被投资单位

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分得的部分，相应减少投资的账面价值。 

投资企业确认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净亏损，以投资账面价值减记至零为限；如果被投

资单位以后各期实现净利润，投资企业应在计算的收益分享额超过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

以后，按超过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的金额，恢复投资的账面价值。 

在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计算调整投资的账面价值和确认投资损益时，应以取得被投

资单位股权后发生的净损益为基础。 

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的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也应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投资的

账面价值。 

２０．投资企业因追加投资等原因对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从成本法改为权益法，应

自实际取得对被投资单位控制、共同控制或对被投资单位实施重大影响时，按股权投资

的账面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差

额，作为股权投资差额，并按第８条的规定处理。 

２１．投资企业因减少投资等原因对被投资单位不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

响时，应中止采用权益法。 

２２．投资企业依第２１条规定中止采用权益法的，应在中止采用权益法时按投资

的账面价值作为新的投资成本。其后，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利润或现金股利时，属于已

记入投资账面价值的部分，作为新的投资成本的收回，冲减新的投资成本。 

长期投资减值 

２３．企业应当定期对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逐项进行检查，至少于每年年末检查一

次。如果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被投资单位经营状况变化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投

资的账面价值，应将可收回金额低于长期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失。 

本准则所称的可收回金额，是指企业资产的出售净价与预期从该资产的持有和投资

到期处置中形成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中的较高者。其中，出售净价是指资

产的出售价格减去所发生的资产处置费用后的余额。 

已确认损失的长期投资的价值又得以恢复，应在原已确认的投资损失的数额内转回。 

投资的划转 

２４．短期投资划转为长期投资时，应按成本与市价孰低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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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处置的长期投资不调整至短期投资，待处置长期投资时按第２５条的规定处理。 

投资的处置 

２５．处置投资时，投资的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披露 

２６．企业应在财务报告中披露下列与投资有关的事项： 

（１）当期发生的投资净损益，其中重大的投资净损益项目应单独披露； 

（２）短期投资、长期债权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的期末余额，其中长期股权投资中

属于对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投资的部分，应单独披露； 

（３）当年提取的投资损失准备； 

（４）投资的计价方法； 

（５）短期投资的期末市价； 

（６）投资总额占净资产的比例； 

（７）采用权益法时，投资企业与被投资单位会计政策的重大差异； 

（８）投资变现及投资收益汇回的重大限制。 

衔接办法 

２７．对于本准则施行之日以前发生的投资业务，其会计处理方法与本准则规定的

方法不同的，不予追溯调整。对于本准则施行之日以前发生、但在施行之日仍然持有的

投资，自本准则施行之日起应按本准则的规定处理。 

附则 

２８．本准则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